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5

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偉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王耀偉與賴博辰因行車糾紛而發生口角，賴博辰遂於民國11

2年10月26日0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

貨車（下稱甲車），停放在苗栗縣○○市○○里○○0○00

號之臺灣中油宏苗加油站旁，王耀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營業用大貨車（下稱乙車）至上址加油站旁後，竟基於傷

害、強制之犯意，先開啟賴博辰所駕駛甲車之車門並將賴博

辰拉下車，而以此強暴之方式，使賴博辰行無義務之事，並

徒手攻擊賴博辰，並與賴博辰互相拉扯，致賴博辰因而受有

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

害。

二、案經賴博辰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王耀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

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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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

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而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

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均得作為本院認

事用法之依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賴博辰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而駕

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發生肢體衝突

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

拍賴博辰車窗，沒有開賴博辰的車門，也沒有拉賴博辰下

車，更沒有徒手毆打賴博辰，我是被賴博辰打的等語。經

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2人於上開時、地發生

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7至39、65至

68頁；本院卷第44至45、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33至35、69至72頁、

97至98頁；本院卷第82至94頁）、證人即於事發地點在場之

林詩迪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110至111頁；本

院卷第95至105頁）均大致相符，並有龍騰派出所員警於113

年3月9日出具之職務報告、事發地點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9

至31、4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有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

致告訴人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

擦挫傷等傷害，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於上開時、地遭王耀偉違背我

意願開啟我車門將我拉下車，之後徒手朝我身體各處揮拳，

我就把王耀偉壓倒在地，我同事林詩迪到達後就把我們分

開，王耀偉又突然跑向我徒手揮拳攻擊我等語（見偵卷第33

至35頁）；於偵訊時證稱：事發時王耀偉把我從貨車拉下來

攻擊我，然後我才把王耀偉壓制在地上，林詩迪來了，林詩

迪把王耀偉拉開後，王耀偉又從背後跳過來攻擊我頭部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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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偵卷第9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王耀偉開啟我的車

門把我從車上拉下來，王耀偉馬上對我做攻擊的行為，後來

林詩迪來了就把我們分開，然後王耀偉又從後面攻擊我，我

就與王耀偉拉扯，我們就等於互毆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82

至94頁）。

　⒉證人林詩迪於偵訊時證稱：我不知道王耀偉、賴博辰的名

字，我看到乙車的駕駛人爬上去甲車，抓甲車駕駛人的前衣

領從駕駛座拉下來，乙車駕駛人就打甲車駕駛人，我去中間

勸架，乙車駕駛人還繼續動手等語（見偵卷第110頁）；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看到王耀偉下車去開賴博辰的車門，然

後爬上車去打賴博辰，並把賴博辰拉下車，拉下車後，王耀

偉有用拳頭攻擊賴博辰，賴博辰就一直把王耀偉推開，我有

看到他們兩個人互相毆打對方，後來我看到他們這樣子，我

就過去把他們兩個分開了，再後來我只聽到他們又打起來，

我又調頭回來看，他們兩個人就用拳頭互揮等語（見本院卷

第95至105頁）。

　⒊觀諸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林詩迪上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

於上揭時、地有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

互相拉扯之過程之證述內容均為明確且互核一致之表述，且

其等於偵訊、本院審理中均以證人身分經過具結作證，擔保

其等所言為真實，實無刻意虛構事實陷害被告而甘冒偽證罪

刑責之理，可見告訴人、證人林詩迪前開所證之詞當係基於

事實所為之陳述，應值採信。

　⒋又告訴人於事發後當日，即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

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

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情，有前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

可佐（見偵卷第47頁），佐以被告並不否認與告訴人有拉扯

之事實，審以告訴人之傷勢係集中於四肢，此恰與一般人遭

受攻擊、拉扯常見之傷勢相符，足認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

，確係被告對告訴人之前揭攻擊，及被告與告訴人間互相拉

扯行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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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綜合上開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先拉告訴人下

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造成告訴人受有前

揭傷害之情事。被告辯稱其並未拉告訴人下車及傷害告訴人

等語，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按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

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

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

地，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等

節，已查明認定如上，足見被告將告訴人拉下車之當下，其

主觀上即係意在以此強暴之方式，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

俾便遂行後續攻擊告訴人，並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不法犯

行。準此，被告所為具可非難性，自應論以強制罪。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強制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04

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被告係以傷害、強制等行為，作為處理其與告訴人發生紛爭

之手段，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足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

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

重之傷害罪處斷。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紛

爭，率爾以上述方式為傷害、強制行為，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手段洵非可取；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迄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填補損失之舉動；另衡酌被告本

案犯行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所述高職

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司機，月入約新臺幣5至6萬元，家

裡有母親、小孩需要照顧（見本院卷第111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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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因本案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頭暈頭痛

（疑似為腦震盪）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之傷害行為，係指以有形之外力，破壞人體之生理組

織或健康狀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284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告訴人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

院急診，經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病名為「遭人徒手

毆打後，頭痛頭暈，疑為腦震盪」乙節，有該院診斷證明書

附卷可參（見偵卷第47頁）。惟本院認為，是否感受到頭痛

頭暈，乃個人主觀感覺及生理症狀之範疇，隨著個人之體質

及感官敏銳度不一而有不同之感受，並無法透過儀器得以客

觀量化或測量，與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發生不良變化，而

異於正常情狀之所謂傷害並不相同，又觀上開診斷證明書，

並未載明告訴人頭部有何外傷或其他具體症狀、病名，難以

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推斷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或生理組織、

健康狀態遭破壞之情事。再觀諸前開診斷證明書係記載

「『疑為』腦震盪」，則告訴人是否確實受有腦震盪之傷

害，尚非無疑，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此部分自不

得對被告論以傷害罪。從而，告訴人雖診斷為「頭暈頭痛，

疑為腦震盪」，然不能證明被告就此部分係成立傷害罪，惟

此部分若構成犯罪，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有實

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魏正杰

　　　　　　　　　　　　　　　　　　法　官　顏碩瑋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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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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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偉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5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偉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王耀偉與賴博辰因行車糾紛而發生口角，賴博辰遂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0時50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貨車（下稱甲車），停放在苗栗縣○○市○○里○○0○00號之臺灣中油宏苗加油站旁，王耀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貨車（下稱乙車）至上址加油站旁後，竟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先開啟賴博辰所駕駛甲車之車門並將賴博辰拉下車，而以此強暴之方式，使賴博辰行無義務之事，並徒手攻擊賴博辰，並與賴博辰互相拉扯，致賴博辰因而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賴博辰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王耀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而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均得作為本院認事用法之依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賴博辰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而駕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拍賴博辰車窗，沒有開賴博辰的車門，也沒有拉賴博辰下車，更沒有徒手毆打賴博辰，我是被賴博辰打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2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7至39、65至68頁；本院卷第44至45、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33至35、69至72頁、97至98頁；本院卷第82至94頁）、證人即於事發地點在場之林詩迪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110至111頁；本院卷第95至105頁）均大致相符，並有龍騰派出所員警於113年3月9日出具之職務報告、事發地點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9至31、4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有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致告訴人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害，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於上開時、地遭王耀偉違背我意願開啟我車門將我拉下車，之後徒手朝我身體各處揮拳，我就把王耀偉壓倒在地，我同事林詩迪到達後就把我們分開，王耀偉又突然跑向我徒手揮拳攻擊我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於偵訊時證稱：事發時王耀偉把我從貨車拉下來攻擊我，然後我才把王耀偉壓制在地上，林詩迪來了，林詩迪把王耀偉拉開後，王耀偉又從背後跳過來攻擊我頭部等語（見偵卷第9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王耀偉開啟我的車門把我從車上拉下來，王耀偉馬上對我做攻擊的行為，後來林詩迪來了就把我們分開，然後王耀偉又從後面攻擊我，我就與王耀偉拉扯，我們就等於互毆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82至94頁）。
　⒉證人林詩迪於偵訊時證稱：我不知道王耀偉、賴博辰的名字，我看到乙車的駕駛人爬上去甲車，抓甲車駕駛人的前衣領從駕駛座拉下來，乙車駕駛人就打甲車駕駛人，我去中間勸架，乙車駕駛人還繼續動手等語（見偵卷第11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看到王耀偉下車去開賴博辰的車門，然後爬上車去打賴博辰，並把賴博辰拉下車，拉下車後，王耀偉有用拳頭攻擊賴博辰，賴博辰就一直把王耀偉推開，我有看到他們兩個人互相毆打對方，後來我看到他們這樣子，我就過去把他們兩個分開了，再後來我只聽到他們又打起來，我又調頭回來看，他們兩個人就用拳頭互揮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105頁）。
　⒊觀諸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林詩迪上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於上揭時、地有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過程之證述內容均為明確且互核一致之表述，且其等於偵訊、本院審理中均以證人身分經過具結作證，擔保其等所言為真實，實無刻意虛構事實陷害被告而甘冒偽證罪刑責之理，可見告訴人、證人林詩迪前開所證之詞當係基於事實所為之陳述，應值採信。
　⒋又告訴人於事發後當日，即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情，有前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7頁），佐以被告並不否認與告訴人有拉扯之事實，審以告訴人之傷勢係集中於四肢，此恰與一般人遭受攻擊、拉扯常見之傷勢相符，足認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確係被告對告訴人之前揭攻擊，及被告與告訴人間互相拉扯行為所致。
　⒌綜合上開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之情事。被告辯稱其並未拉告訴人下車及傷害告訴人等語，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按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等節，已查明認定如上，足見被告將告訴人拉下車之當下，其主觀上即係意在以此強暴之方式，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俾便遂行後續攻擊告訴人，並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不法犯行。準此，被告所為具可非難性，自應論以強制罪。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強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被告係以傷害、強制等行為，作為處理其與告訴人發生紛爭之手段，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足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紛爭，率爾以上述方式為傷害、強制行為，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洵非可取；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填補損失之舉動；另衡酌被告本案犯行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所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司機，月入約新臺幣5至6萬元，家裡有母親、小孩需要照顧（見本院卷第11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因本案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頭暈頭痛（疑似為腦震盪）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之傷害行為，係指以有形之外力，破壞人體之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2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告訴人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病名為「遭人徒手毆打後，頭痛頭暈，疑為腦震盪」乙節，有該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偵卷第47頁）。惟本院認為，是否感受到頭痛頭暈，乃個人主觀感覺及生理症狀之範疇，隨著個人之體質及感官敏銳度不一而有不同之感受，並無法透過儀器得以客觀量化或測量，與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發生不良變化，而異於正常情狀之所謂傷害並不相同，又觀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告訴人頭部有何外傷或其他具體症狀、病名，難以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推斷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或生理組織、健康狀態遭破壞之情事。再觀諸前開診斷證明書係記載「『疑為』腦震盪」，則告訴人是否確實受有腦震盪之傷害，尚非無疑，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此部分自不得對被告論以傷害罪。從而，告訴人雖診斷為「頭暈頭痛，疑為腦震盪」，然不能證明被告就此部分係成立傷害罪，惟此部分若構成犯罪，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魏正杰
　　　　　　　　　　　　　　　　　　法　官　顏碩瑋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偉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5
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偉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王耀偉與賴博辰因行車糾紛而發生口角，賴博辰遂於民國11
    2年10月26日0時50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
    貨車（下稱甲車），停放在苗栗縣○○市○○里○○0○00號之臺灣
    中油宏苗加油站旁，王耀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
    大貨車（下稱乙車）至上址加油站旁後，竟基於傷害、強制
    之犯意，先開啟賴博辰所駕駛甲車之車門並將賴博辰拉下車
    ，而以此強暴之方式，使賴博辰行無義務之事，並徒手攻擊
    賴博辰，並與賴博辰互相拉扯，致賴博辰因而受有右側手部
    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賴博辰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王耀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
    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
    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
    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而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
    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均得作為本院認
    事用法之依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賴博辰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而駕
    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發生肢體衝突
    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
    拍賴博辰車窗，沒有開賴博辰的車門，也沒有拉賴博辰下車
    ，更沒有徒手毆打賴博辰，我是被賴博辰打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2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肢
    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7至39、65至68
    頁；本院卷第44至45、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33至35、69至72頁、97
    至98頁；本院卷第82至94頁）、證人即於事發地點在場之林
    詩迪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110至111頁；本院
    卷第95至105頁）均大致相符，並有龍騰派出所員警於113年
    3月9日出具之職務報告、事發地點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9至
    31、4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有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
    致告訴人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
    擦挫傷等傷害，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於上開時、地遭王耀偉違背我
    意願開啟我車門將我拉下車，之後徒手朝我身體各處揮拳，
    我就把王耀偉壓倒在地，我同事林詩迪到達後就把我們分開
    ，王耀偉又突然跑向我徒手揮拳攻擊我等語（見偵卷第33至
    35頁）；於偵訊時證稱：事發時王耀偉把我從貨車拉下來攻
    擊我，然後我才把王耀偉壓制在地上，林詩迪來了，林詩迪
    把王耀偉拉開後，王耀偉又從背後跳過來攻擊我頭部等語（
    見偵卷第9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王耀偉開啟我的車門
    把我從車上拉下來，王耀偉馬上對我做攻擊的行為，後來林
    詩迪來了就把我們分開，然後王耀偉又從後面攻擊我，我就
    與王耀偉拉扯，我們就等於互毆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82至
    94頁）。
　⒉證人林詩迪於偵訊時證稱：我不知道王耀偉、賴博辰的名字
    ，我看到乙車的駕駛人爬上去甲車，抓甲車駕駛人的前衣領
    從駕駛座拉下來，乙車駕駛人就打甲車駕駛人，我去中間勸
    架，乙車駕駛人還繼續動手等語（見偵卷第110頁）；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我看到王耀偉下車去開賴博辰的車門，然後
    爬上車去打賴博辰，並把賴博辰拉下車，拉下車後，王耀偉
    有用拳頭攻擊賴博辰，賴博辰就一直把王耀偉推開，我有看
    到他們兩個人互相毆打對方，後來我看到他們這樣子，我就
    過去把他們兩個分開了，再後來我只聽到他們又打起來，我
    又調頭回來看，他們兩個人就用拳頭互揮等語（見本院卷第
    95至105頁）。
　⒊觀諸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林詩迪上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
    於上揭時、地有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
    互相拉扯之過程之證述內容均為明確且互核一致之表述，且
    其等於偵訊、本院審理中均以證人身分經過具結作證，擔保
    其等所言為真實，實無刻意虛構事實陷害被告而甘冒偽證罪
    刑責之理，可見告訴人、證人林詩迪前開所證之詞當係基於
    事實所為之陳述，應值採信。
　⒋又告訴人於事發後當日，即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
    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
    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情，有前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
    可佐（見偵卷第47頁），佐以被告並不否認與告訴人有拉扯
    之事實，審以告訴人之傷勢係集中於四肢，此恰與一般人遭
    受攻擊、拉扯常見之傷勢相符，足認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
    ，確係被告對告訴人之前揭攻擊，及被告與告訴人間互相拉
    扯行為所致。
　⒌綜合上開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先拉告訴人下
    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造成告訴人受有前
    揭傷害之情事。被告辯稱其並未拉告訴人下車及傷害告訴人
    等語，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按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
    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
    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
    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等節，
    已查明認定如上，足見被告將告訴人拉下車之當下，其主觀
    上即係意在以此強暴之方式，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俾便
    遂行後續攻擊告訴人，並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不法犯行。準
    此，被告所為具可非難性，自應論以強制罪。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強制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04條
    第1項之強制罪。
　㈡被告係以傷害、強制等行為，作為處理其與告訴人發生紛爭
    之手段，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足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
    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
    重之傷害罪處斷。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紛
    爭，率爾以上述方式為傷害、強制行為，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手段洵非可取；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迄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填補損失之舉動；另衡酌被告本
    案犯行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所述高職
    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司機，月入約新臺幣5至6萬元，家
    裡有母親、小孩需要照顧（見本院卷第111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因本案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頭暈頭痛
    （疑似為腦震盪）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之傷害行為，係指以有形之外力，破壞人體之生理組
    織或健康狀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284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告訴人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
    院急診，經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病名為「遭人徒手
    毆打後，頭痛頭暈，疑為腦震盪」乙節，有該院診斷證明書
    附卷可參（見偵卷第47頁）。惟本院認為，是否感受到頭痛
    頭暈，乃個人主觀感覺及生理症狀之範疇，隨著個人之體質
    及感官敏銳度不一而有不同之感受，並無法透過儀器得以客
    觀量化或測量，與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發生不良變化，而
    異於正常情狀之所謂傷害並不相同，又觀上開診斷證明書，
    並未載明告訴人頭部有何外傷或其他具體症狀、病名，難以
    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推斷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或生理組織、
    健康狀態遭破壞之情事。再觀諸前開診斷證明書係記載「『
    疑為』腦震盪」，則告訴人是否確實受有腦震盪之傷害，尚
    非無疑，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此部分自不得對被
    告論以傷害罪。從而，告訴人雖診斷為「頭暈頭痛，疑為腦
    震盪」，然不能證明被告就此部分係成立傷害罪，惟此部分
    若構成犯罪，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魏正杰
　　　　　　　　　　　　　　　　　　法　官　顏碩瑋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耀偉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5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耀偉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王耀偉與賴博辰因行車糾紛而發生口角，賴博辰遂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0時50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貨車（下稱甲車），停放在苗栗縣○○市○○里○○0○00號之臺灣中油宏苗加油站旁，王耀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貨車（下稱乙車）至上址加油站旁後，竟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先開啟賴博辰所駕駛甲車之車門並將賴博辰拉下車，而以此強暴之方式，使賴博辰行無義務之事，並徒手攻擊賴博辰，並與賴博辰互相拉扯，致賴博辰因而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賴博辰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王耀偉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而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均得作為本院認事用法之依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賴博辰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而駕駛乙車前往上開地點，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強制犯行，辯稱：我只有拍賴博辰車窗，沒有開賴博辰的車門，也沒有拉賴博辰下車，更沒有徒手毆打賴博辰，我是被賴博辰打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因行車糾紛發生口角，2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卷第37至39、65至68頁；本院卷第44至45、10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33至35、69至72頁、97至98頁；本院卷第82至94頁）、證人即於事發地點在場之林詩迪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110至111頁；本院卷第95至105頁）均大致相符，並有龍騰派出所員警於113年3月9日出具之職務報告、事發地點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9至31、4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有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致告訴人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傷害，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於上開時、地遭王耀偉違背我意願開啟我車門將我拉下車，之後徒手朝我身體各處揮拳，我就把王耀偉壓倒在地，我同事林詩迪到達後就把我們分開，王耀偉又突然跑向我徒手揮拳攻擊我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於偵訊時證稱：事發時王耀偉把我從貨車拉下來攻擊我，然後我才把王耀偉壓制在地上，林詩迪來了，林詩迪把王耀偉拉開後，王耀偉又從背後跳過來攻擊我頭部等語（見偵卷第9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王耀偉開啟我的車門把我從車上拉下來，王耀偉馬上對我做攻擊的行為，後來林詩迪來了就把我們分開，然後王耀偉又從後面攻擊我，我就與王耀偉拉扯，我們就等於互毆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82至94頁）。
　⒉證人林詩迪於偵訊時證稱：我不知道王耀偉、賴博辰的名字，我看到乙車的駕駛人爬上去甲車，抓甲車駕駛人的前衣領從駕駛座拉下來，乙車駕駛人就打甲車駕駛人，我去中間勸架，乙車駕駛人還繼續動手等語（見偵卷第11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看到王耀偉下車去開賴博辰的車門，然後爬上車去打賴博辰，並把賴博辰拉下車，拉下車後，王耀偉有用拳頭攻擊賴博辰，賴博辰就一直把王耀偉推開，我有看到他們兩個人互相毆打對方，後來我看到他們這樣子，我就過去把他們兩個分開了，再後來我只聽到他們又打起來，我又調頭回來看，他們兩個人就用拳頭互揮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105頁）。
　⒊觀諸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林詩迪上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於上揭時、地有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過程之證述內容均為明確且互核一致之表述，且其等於偵訊、本院審理中均以證人身分經過具結作證，擔保其等所言為真實，實無刻意虛構事實陷害被告而甘冒偽證罪刑責之理，可見告訴人、證人林詩迪前開所證之詞當係基於事實所為之陳述，應值採信。
　⒋又告訴人於事發後當日，即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手部挫瘀傷、右側中指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擦挫傷等情，有前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7頁），佐以被告並不否認與告訴人有拉扯之事實，審以告訴人之傷勢係集中於四肢，此恰與一般人遭受攻擊、拉扯常見之傷勢相符，足認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確係被告對告訴人之前揭攻擊，及被告與告訴人間互相拉扯行為所致。
　⒌綜合上開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之情事。被告辯稱其並未拉告訴人下車及傷害告訴人等語，應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按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先拉告訴人下車並攻擊告訴人，且與告訴人互相拉扯等節，已查明認定如上，足見被告將告訴人拉下車之當下，其主觀上即係意在以此強暴之方式，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俾便遂行後續攻擊告訴人，並與告訴人互相拉扯之不法犯行。準此，被告所為具可非難性，自應論以強制罪。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傷害、強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被告係以傷害、強制等行為，作為處理其與告訴人發生紛爭之手段，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足認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紛爭，率爾以上述方式為傷害、強制行為，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洵非可取；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填補損失之舉動；另衡酌被告本案犯行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兼衡被告於本院所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司機，月入約新臺幣5至6萬元，家裡有母親、小孩需要照顧（見本院卷第11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因本案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頭暈頭痛（疑似為腦震盪）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之傷害行為，係指以有形之外力，破壞人體之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2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告訴人前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急診，經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固記載病名為「遭人徒手毆打後，頭痛頭暈，疑為腦震盪」乙節，有該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偵卷第47頁）。惟本院認為，是否感受到頭痛頭暈，乃個人主觀感覺及生理症狀之範疇，隨著個人之體質及感官敏銳度不一而有不同之感受，並無法透過儀器得以客觀量化或測量，與生理組織或健康狀態，發生不良變化，而異於正常情狀之所謂傷害並不相同，又觀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告訴人頭部有何外傷或其他具體症狀、病名，難以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推斷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或生理組織、健康狀態遭破壞之情事。再觀諸前開診斷證明書係記載「『疑為』腦震盪」，則告訴人是否確實受有腦震盪之傷害，尚非無疑，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此部分自不得對被告論以傷害罪。從而，告訴人雖診斷為「頭暈頭痛，疑為腦震盪」，然不能證明被告就此部分係成立傷害罪，惟此部分若構成犯罪，與被告前揭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魏正杰
　　　　　　　　　　　　　　　　　　法　官　顏碩瑋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